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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远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下达 2024年
中央财政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

任务清单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住房和城乡建设局：

根据《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下达 2024 年中央财政

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任务清单的通知》《清远市财政局关于下

达 2024 年中央财政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》（清财

建〔2024〕25 号），下达我市 2024 年中央财政农村危房改造补

助资金共 449.30 万元（含已提前下达 363.40 万元，本次下达

85.90 万元）。为进一步明确任务，加强该项资金管理，现将有

关要求通知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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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明确资金用途及任务数量

2024 年中央财政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用于符合条件的农

村低收入群体等重点对象实施危房改造。我市 2024 年农村危房

改造任务确定为 307户（根据动态监测管理的原则，由年初计划

的 312 户调整为 307 户），包括以下 6类 2023 年-2024 年动态

监测的农村住房安全保障对象：一是农村易返贫致贫户（含脱贫

不稳定户、边缘易致贫户），二是农村低保户（含单列低保人），

三是农村分散供养特困人员，四是因病因灾因意外事故等刚性支

出较大或收入大幅缩减导致基本生活出现严重困难家庭（含支出

型困难家庭，简称突发严重困难户），五是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边

缘家庭；六是未享受过农村住房保障政策支持且依靠自身力量无

法解决住房安全问题的其他脱贫户（简称其他脱贫户）等。请按

照《清远市 2024 年中央财政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任务清单》

（附件 2）要求，按时限完成约束性任务。

二、2024 年农村危房改造补助标准

根据省规定的补助标准，我市 2024 年中央财政农村危房补

助资金补助标准（含提前下达补助资金）为清城区、清新区、英

德市、连州市、佛冈县、阳山县的新建房屋（拆除重建）、置换

既有安全房屋或统建农村集体公租房的1.50万元/户，修缮加固

的 0.70万元/户；连南瑶族自治县、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新建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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屋（拆除重建）、置换既有安全房屋或统建农村集体公租房的

1.90 万元/户，修缮加固的 1.15 万元/户；各县（市、区）具体

补助资金安排见附件 1。

各县（市、区）要同时加大投入，落实本地区配套补助资金，

每户补助总金额不低于以下标准：改造方式为新建房屋（拆除重

建）、置换既有安全房屋或统建农村集体公租房的，农村分散供

养特困人员不低于 3.4 万元/户，其他农村低收入群体等重点对

象不低于4万元/户；改造方式为修缮加固的，不低于2万元/户。

对于建筑结构破损或存在严重问题，安全隐患较大无修缮加固价

值的危房，原则上应采取拆除重建、选址新建或置换既有安全房

屋等方式解决住房安全问题，不宜采取修缮加固方式进行改造。

有条件的地方可因地制宜确定住房保障方式，合理提高补助标

准。对于自筹资金和投工投劳能力弱的特殊困难农户，要加大倾

斜支持力度，努力做到政策托底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质量安全管理，按时完成任务。各县（市、区）

要按照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财政部 民政部 国家乡村振兴局关

于做好农村低收入群体等重点对象住房安全保障工作的实施意

见》（建村〔2021〕35 号）《广东省农村低收入群体等重点对

象住房安全保障工作实施方案》（粤建村〔2022〕66 号）等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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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，加强工作管理，强化实施保障，农村危房改造项目由经过培

训的乡村建筑工匠优先承建”。危房改造工程竣工后，县级住房

城乡建设部门要会同乡镇政府（街道办）指导建设方组织参建各

方按照相关要求进行竣工验收，要确保 2024 年农村危房改造任

务于 2024 年 12 月 31 日前全部竣工。

（二）严格资金管理，健全内控制度。2024 年中央财政农

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列入中央直达资金的管理范围，各地要严格

按照《中央财政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管理办法》（财社〔2023〕

64 号）《清远市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管理暂行办法》（清财

建〔2023〕13 号）有关规定，加强资金的分配、使用和监督管

理工作，直接将补助资金拨付到农村危房改造对象“一卡通”账

户，严禁截留、挤占和挪用。要在保证支出质量和资金安全的前

提下，抓紧实施改造，及时拨付中央直达资金，切实加快资金支

出进度。要调整资金拨付方式，分期拨付补助资金，农村危房改

造项目施工过程中首层楼（屋）面完工时应全额发放中央财政补

助资金，县级配套补助资金可在改造项目验收后发放。2024 年

10 月 31 日前中央财政补助资金支付进度须达到 80%，12 月 31

日前达到 100%；2025 年 3 月底前市县配套补助资金支付进度须

达到 100%。

各县（市、区）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要积极利用省财政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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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双监控”系统数据，与当地财政部门构建沟通协作机制，共同

对资金的支付进度进行及时有效的跟踪、监管，科学合理地使用

资金，对符合补助发放条件的个人及时拨付补助，并将资金拨付

情况导入中央直达资金监管系统，切实加快预算执行，我局将适

时通报各地预算执行进度与排名情况。

（三）及时更新系统信息，完善“一户一档”管理。住房城

乡建设部对2024年农村危房改造工作实行月调度制度，各县（市

区）与各乡镇要抓紧推进工作进度，根据危房改造进度及时、准

确将改造信息录入“全国农村危房改造信息管理系统”，确保系

统信息与危房改造进度同步。要按照《清远市农村危房改造纸质

档案制作指南及全国农村危房改造信息系统录入指南的通知》

（清建〔2023〕40 号）要求，2024 年 12 月 31 日前完善本年度

农村危房改造纸质档案。

附件：1.清远市下达 2024 年农村危房改造任务及中央财政

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安排表

2.清远市 2024 年中央财政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任

务清单

3.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下达 2024 年中央财

政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任务清单的通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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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清远市财政局关于下达 2024 年中央财政农村危

房改造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

清远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2024 年 6 月 21 日

（联系人：植启营，联系电话：0763-3375443）

公开方式：依申请公开

抄 送：省住房城乡建设厅，市财政局，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

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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